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青年局職涯培力及創業活動補助作業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14 年 02 月 07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4年 2月 7日臺北市政府青年局北市青職字第 1143000754號令修正發布

第 4～6點條文；並自 114年 4月 1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青年局（以下簡稱本局）為結合公、私部門辦理青年職涯

    培力與創新創業之業務，鼓勵民間團體或公、私立學校協助青年職涯

    規劃、培養職場知能及協助青年創業前、初期起步穩定，增加創業能

    見度，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定補助對象如下：

（一）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轄區內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大專院校。

（二）依法設立登記之營利事業或依法立案之人民團體，且申請補助時設

      立登記或立案達一年以上。

（三）本市青年創業團隊，其包含要件如下：

      1.須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登記於本市，申請補助時須登記未滿三

        年；且其代表人或負責人須為年滿十八歲至未滿四十六歲之中華

        民國國民。

      2.由本市核准立案或由中央核准立案且會址設於本市之人民團體，

        申請補助時須立案未滿三年；且其負責人須為年滿十八歲至未滿

        四十六歲之中華民國國民。

三、本要點之職涯培力及創業活動應於本市轄區內辦理，其補助活動類型

    如下：

（一）辦理非具規模性或延續性之培力課程、工作坊、座談、講座活動。

（二）辦理具規模性（活動人數至少一百人以上）或延續性（活動期間至

      少二日以上）之國內綜合策展、產業媒合、市集活動、論壇、展覽

      、競賽、孵化、加速等育成活動或其他經本局審認具規模性或延續

      性之活動。

（三）本市青年創業團隊參與國內綜合策展、產業媒合及市集活動，實質

      展示產品、技術、服務或創意，以促進市場拓展、尋求合作和提升

      知名度的各類活動（活動攤位應至少 25 個以上之規模）。

四、本要點補助原則如下：

（一）申請案件活動內容、目標明確，可達實質就業及創業促進效益，或

      對目前青年及高中職、大專校院學生投入就業、創業市場有直接相



      關、立即性協助者，優先補助。並視青年參與人數、活動性質（主

      辦或合辦、是否收費等）、活動內容、活動地區及活動時間等因素

      ，核給補助額度。活動內容與青年職涯培力及創業活動之主題無關

      者，不予補助；惟為協助職涯探索及創業精神向下紮根，如申請案

      件活動參與對象為高中職以下之學生，本局得斟酌其規劃內容、參

      與人數、活動效益予以補助。

（二）同一單位於同一年度內，最多以補助二案為原則。

五、本要點補助額度如下：

（一）補助類型屬第三點第一款者，每案補助金額以新臺幣二萬五千元為

      限，但申請人主要服務為提供教育、文化、社會福利等具公益性質

      之服務者，則以三萬元為限。

（二）補助類型屬第三點第二款者，每案補助金額以補助總經費的百分之

      七十且最高以三十萬元為限。主辦市集活動應保留至少總攤位數百

      分之二十之攤位數予青年創業團隊，並將保留情形納入補助額度考

      量。

（三）補助類型屬第三點第三款者，每案補助金額以新臺幣二萬五千元為

      限，但申請人主要服務為提供教育、文化、社會福利等具公益性質

      之服務者，則以三萬元為限。

（四）補助類型屬第三點第一款及第二款者，適用經費編列基準甲表（如

      附表一）；屬第三點第三款者，適用經費編列基準乙表（如附表二

      ）。

六、申請期間、申請人應檢附文件如下：

（一）補助類型屬第三點第一、二款之申請案件：每年一月一日至一月十

      五日止，受理申請補助當年度二月至四月內辦理之活動；每年四月

      一日至四月十五日止，受理申請補助當年度五月至七月內辦理之活

      動；每年七月一日至七月十五日止，受理申請補助當年度八月至十

      月內辦理之活動；每年十月一日至十月十五日止，受理申請補助當

      年度十一月至次年一月內辦理之活動。

（二）補助類型屬第三點第三款之申請人應於活動前 20日提出申請；申請

      人未於期限內提出申請者，不予受理。當年度十一月三十日（含）

      （遇假日順延至次一工作日）後，不再受理當年度補助案件之申請

      。

（三）對本局形象提升及整體職涯發展或青年創業具重要影響性或必要性



      ，經本局專案簽准之案件，得不受前款規定期間之限制。

（四）申請人應檢附申請書、計畫書、團體或機構或法人核准立案證書影

      本（公、私立學校則免付）、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及其他

      經本局指定之文件各一份，於第一款規定期間內向本局提出申請。

      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申請補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分攤內容。

    前項第一款之申請採掛號郵寄方式提出者，以交郵當日之郵戳為憑；

    採掛號郵寄以外方式提出者，以送達本局為準。

七、本要點審查程序如下：

（一）申請人申請之活動是否符合補助規定，由本局審核及認定之；並依

      申請先後順序審核。

（二）申請補助案件經本局核准者，發給核准函。補助經費新臺幣十五萬

      元以上之補助案，本局得召開審查會審查，並得要求申請人就審查

      意見提出說明。

（三）未備齊文件者，不予受理。但其情形得補正者，由本局以書面通知

      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者，本局得駁回其申請。

八、經費核銷期間、受補助者應檢附文件如下：

（一）受補助者應於活動結束後二十日內，檢附核准函影本、請領申請書

      暨成果報告書（紙本及電子檔各一份）、領據、計畫經費支出明細

      表、發票或收據等支用單據及憑證、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經費

      核銷切結書及其他經本局指定之文件送達本局辦理核銷。

（二）如因故無法於期限內提送，應於期限內敘明理由報本局核准，逾期

      得不予核銷。但當年度十二月辦理之活動，應於當月十五日（遇假

      日順延至次一工作日）前辦理核銷。

    前項第一款之核銷採掛號郵寄方式提出者，以交郵當日之郵戳為憑；

    採掛號郵寄以外方式提出者，以送達本局為準。

九、經費核銷注意事項如下：

（一）「計畫經費支出明細表」應詳列計畫的全部支出（包含自籌款及補

      助款），並加蓋申請人及其代表人或負責人印章；「經費核銷切結

      書」亦應加蓋申請人及其代表人或負責人印章。

（二）受補助項目應檢附正本支用憑證，並依補助項目分別黏貼於支用憑

      證黏存單，每張黏存單後面均須檢附照片或其他佐證資料（如簽到

      簿或出席人數證明）；自籌款部分免附憑證。

（三）同一案件由本府兩個以上（含）機關分攤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



      際補助金額，並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

（四）受補助者核銷款項時，應本於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用憑證之支付

      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將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五）實際補助金額不得超過「總支出經費」減去「其他單位補助款」再

      減去「實際收費金額」。

（六）各場次活動宣傳及現場之相關文宣、海報、出版品、網站頁面等，

      應將臺北市政府青年局列為指導單位或協辦單位，核銷時應附佐證

      資料，否則該項不予補助。

十、督導及考核事項如下：

（一）活動執行期間，必要時受補助者應提送執行狀況報告、配合訪視、

      督導及查核，並協助本局臨時業務需求，提供相關文件備查，另本

      要點如經列入管制計畫，基於本府相關管考規定，定期填（製）送

      管考表件。

（二）計畫執行完畢，受補助者應提送成果報告書，並應載明具體執行效

      益。

十一、辦理活動注意事項如下：

  （一）補助類型屬第三點第一項及二項者，申請補助活動如有收費情形

        應於計畫書敘明，預估收費總金額將列為核發補助參據；如未於

        計畫書敘明者，經查證屬實，本局得刪減全部補助款。

  （二）受補助者應依核定計畫內容確實執行，如變更活動辦理內容、時

        間或地點等，須於活動原訂辦理前七日先函報本局核定，如有特

        殊情形得另案處理。

  （三）各項活動辦理前，本局得宣傳相關業務，宣導方式及內容由本局

        提供。受補助者於各項活動舉辦日前兩週，主動提供宣傳資料，

        俾協助相關宣導事宜。

  （四）依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規定，受補助期間宣傳應明確標示其為

        廣告且揭示辦理或贊助機關、單位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

        式進行。

  （五）本局得要求受補助者，於受補助期間配合參與本局所辦創業或職

        涯相關課程、座談會、成果發表會、及其他宣傳推廣活動或向特

        定對象進行簡報，受補助者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六）受補助者應依活動性質及本府相關規定自行投保傷害保險、相關

        產險或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七）受補助者活動之執行不得損害他人權益或傷害本府及所屬機關形

        象等情事。

十二、補助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駁回申請或得酌減補助款；已補助

      者，應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以書面命其返還各

      該補助款之全部或一部；於書面撤銷或廢止日起二年不受理其申請

      ：

  （一）檢具之申請文件有虛偽、隱匿等不實情事或以詐欺或其他不正方

        式申請補助。

  （二）同一申請案之補助項目重複向其他政府機關申請補助。

  （三）經訪視及查核發現不符原核准計畫，或執行成效不佳、未依補助

        用途支用、虛報、浮報等情事。

  （四）未經本局同意變更核准計畫。

  （五）違反本要點或相關法令規定。

十三、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局年度相關預算支應，當年度編列支經費預算

      用罄後，不再受理申請，並由本局公告之。

十四、本要點所定申請及核撥應檢附之書表格式，由本局另定之。


